重庆财经学院第四届春季运动会比赛竞赛规程
(学生组)
一﹑主办单位
重庆财经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二、承办单位
重庆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
三、协办单位
各相关部门
四﹑竞赛时间与地点
2025年4月10日—4月11日
重庆财经学院田径场
五﹑参加单位
各二级学院代表队
六﹑竞赛项目
田径项目（13项）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3000米、
铅球（男7.26kg、女4kg）、实心球、跳远、跳高、三级跳远、
集体项目：20*50迎面接力（混合）、4×100米、4×400米
七、参赛办法
（一）以学院为单位组成代表队参赛，各院必须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1人。
（二）每队男女运动员总人数不限；径赛限报男、女各8人，田赛限报男、女各4人，每人限报2项，可兼报接力；集体项目各院限报男、女各一队；20*50米迎面接力各院限报1队，10男10女。

（三）运动员资格必须符合《重庆市大学生体育竞赛规程总则》的要求，凡我院正式在籍学生，身体健康者，交检录处验明学生证后方可参赛。
八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最新的《田径竞赛规则》。
（二）径赛100米、200米采用预决的办法，按预赛成绩录取前8名参加决赛。接力项目、400米及以上各径赛均采用一次决赛的办法录取。若遇异组运动员成绩相等，则按1/100秒成绩决定名次，若仍相等，则名次并列。
（三）田径各项目均录取前八名（队）。
（四）田赛远度项目直接决赛，均试投、跳3次。
（五）跳高项目起跳高度，男子1.35米、女子1.00米。
（六）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组次、道次或顺序由大会编排决定，各项目报名人数不足8人，则按实际参加人数递减一名录取。
（七）如有弄虚作假者，则取消运动员比赛成绩以及该代表队“优秀组织奖”评选资格。
九、计分方法
（一）各单项均取前8名，分别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；集体项目2倍计分，计入各学院男、女团体总分。
（二）各学院男、女团体总分相加，为各学院团体总分。
（三）破重庆市记录加54分，破市大学生最高记录加45分，破学校记录加18分。
（四）在录取团体总分名次时，如遇两队以上得分相等，则以获得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依次类推。
十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每单项录取1至8名，前三名有荣誉证书、奖牌和奖金，4、5名有奖金和荣誉证书，6、7、8名只有荣誉证书。奖金标准分别为：70元、60元、50元、40元、30元；集体项目录取前三名，按照200、150、100元发放奖金。

（二）破学校记录按：200元每项发放奖金（若出现同项多人破记录的情况，则取最优成绩者发放奖金）。
（三）团体总分1-3名按：500、400、300元发放证书。
（四）优秀组织奖共评选3队，奖金标准为每队200元并发放证书。
十一、报名与报到：
（一）报名
各参赛队登陆校园网下载“2025年重庆财经学院第四届春季运动会竞赛规程”和报名表。报名时间3月17日-3月24日中午12：00前，请派专人将打印出的纸质报名表经学院盖章后送交给朱从彬老师，电子档发送到邮箱：449596719@qq.com报名后不得更改，逾期不交作弃权处理。
报名咨询电话：150 2536 4658（朱从彬老师）
（二）报到
各参赛单位于4月8日下午15点，2411会议室报到，召开技术会议（裁判员、领队、教练员联席会）。
（三）各代表队自行对运动员身体健康状况负责。
十二、裁判员
总裁判长和裁判长由校体委指派，其它裁判员由教师和学生经培训后担任。
十三、总分排序
（一）各院男、女队团体总分按田径项目、4*100米、4*400米获奖总分之和录取1-3名。
（二）各院团体总分，按男、女队团体总分之和与20*50迎面接力得分相加之和排序，录取1-3名。
十四、仲裁委员会
仲裁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范围，按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《田径竞赛规则》条例执行，并由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指派人员担任。
十五、经费
各参赛单位费用自理。
十六、其它
（一）本规程解释权、修改权属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（二）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重庆财经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2025年3月17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重庆财经学院第四届春季运动会比赛竞赛规程
(教工组)
一﹑主办单位
重庆财经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二、承办单位
重庆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
三、协办单位
各相关部门
四﹑竞赛时间与地点
2025年4月10日—4月11日
重庆财经学院田径场、篮球场
五﹑参加单位
为支部工会为单位，组成代表队参与比赛。
六﹑竞赛项目
田径项目：100米、实心球、立定三级跳远。
休闲项目：定点投篮、飞盘、飞镖、1分钟跳绳、你抛我接、滚铁环。
集体项目：携手并进、同心鼓、4×100米（男女混合）。
七、参赛办法
（一）各工会代表队限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1人。
（二）田径项目：每队每个项目男女各限报名2人（对），单人限报2项（接力、集体项目不受此限制）；
（三）休闲项目：不限人数。
（四）集体项目：每个工会代表队限报1项。
八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最新的《田径竞赛规则》。
（二）径赛100米采用预决的办法，按预赛成绩录取前8名参加决赛。
4×100米采用一次决赛的办法录取。若遇异组运动员成绩相等，则按1/100秒成绩决定名次，若仍相等，则名次并列。
（三）田经项目直接决赛，均试投、跳3次。
（四）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组次、道次或顺序由大会编排决定，各项目报名人数不足8人，则按实际参加人数递减1名录取。若该项目报名人数不足4名，则取消该比赛项目。
（五）休闲项目
1.定点投篮
记录篮球进筐数量和完成时间。每人共有15次投掷机会，参赛时提供2颗篮球，可邀请其他老师辅助捡球。男老师的投掷线位置为罚球线，女老师的投掷线位置为罚球线靠近篮筐1米。如果前八名有投进数量相同者，按照完成时间短的优先排名。
2.飞盘
记录飞盘击打连续数字次数和全程使用时间。每人共有两次机会，参赛时在投掷线外使用飞盘击打投掷网内的数字，击打数字必须连续为有效击打，如果击打数字断续，则这一回合结束，数字升序降序皆可。例如击打三次分别为4、5、6则得3分，还可继续击打；如击打三次为4、5、7则得2分，且这一回合结束。如果前八名有击打有效分数相同者，按照完成时间短的优先排名。
3.飞镖
记录最终靶盘上飞镖停留位置的数字和全程完成时间。每个人共有两次机会，参赛时在投掷线外连续投出10支飞镖击中靶盘相应位置，投掷线距离靶盘2.73米，10支飞镖投完回合结束，回合结束后查看靶盘上飞镖停留位置的数字进行相应积分，中途掉落的飞镖不计入成绩。如果前八名积分数相同者，按照完成时间短的优先排名。
4.1分钟跳绳
记录一分钟时间内跳绳的有效次数。中途跳绳失误计时不停止。
5.你抛我接
记录沙包进筐数量和完成时间。该项目为两人配合项目，一人负责在投掷线外投掷沙包，投掷沙包要超过规定高度（2.9米），另一人使用背篓负责在规定线外接住沙包，每组共有两次机会，一次连续投掷8个沙包则一回合结束。每一次沙包掷出前，接沙包队员必须站在规定线后，沙包掷出后可越过规定线接沙包，并且接沙包的背篓只允许背在身后。如果前八名接住沙包数量相同者，按照完成时间短的优先排名。
6.滚铁环
记录从起点线开始绕过障碍到达终点的时间。滚铁环从起点出发，按照规定路线绕过障碍物，然后回到终点，中途铁环滚出赛道，需要将铁环捡回，从滚出赛道位置再次开始。滚铁环途中身体任何部位不得触碰铁环，只能用铁钩驱使铁环向前滚动，当铁环和身体都通过终点时，计时停止。
（6） 集体项目
1.携手并进
每队4男4女骑在充气比赛道具上，从起点线出发，充气道具全部通过终点线用时最短获胜。参赛队员必须是本学院专职人员，不得请学生和兼职人员参赛。
2.同心鼓
每队3男3女参加，手持绳尾末端，起伏中心鼓面，记录球有效击打鼓面次数20次所完成的时间。中途出现球掉落的情况，计时不停止，可邀请其他教师帮忙捡球。每次球平稳放置鼓面才能开始。参赛队员必须是本学院专职人员，不得请学生和兼职人员参赛。
3.4x100米混合
每个工会带代表队派2男2女参赛，参赛队员必须是本学院专职人员，不得请学生和兼职人员参赛。
九、计分方法
各单项均取前8名，分别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入各队团体总分,4*100米（混合）、携手并进、同心鼓目2倍计分。
十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教工组每单项录取1至8名，前五名奖品和荣誉证书，6、7、8名只有荣誉证书。奖品标准分别是第一名获得一等奖品，第二、三名获得二等奖品，第四、五名获得三等奖品。集体项目取1-3名，按照200、150、100元发放奖金。
（二）团体总分：均按团体总分录取1-3名，奖金标准分别为500元、400元、300元。
（三）优秀组织奖：评选3队，奖金标准为200元。
十一、报名与报到
（一）报名
各参赛队登陆校园网下载“2025年重庆财经学院第四届春季运动会竞赛规程”和报名表。报名时间3月17日-3月24日中午12：00前，请派专人将打印出的纸质报名表经学院盖章后送交给朱从彬老师，电子档发送到邮箱：449596719@qq.com报名后不得更改，逾期不交作弃权处理。
报名咨询电话：150 2536 4658（朱从彬老师）
（二）报到
各参赛单位于4月8日下午15点，2411会议室报到，召开技术会议（裁判员、领队、教练员联席会）。
（三）各代表队自行对运动员身体健康状况负责。
十二、裁判员
总裁判长和裁判长由校体委指派，其它裁判员由教师和学生经培训后担任。
十三、总分排序
[bookmark: _GoBack]各支部工会团体总分，按田径项目、休闲项目和集体项目竞赛得分相加之和排序。
十四、仲裁委员会
仲裁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范围，按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《田径竞赛规则》条例执行，并由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指派人员担任。
十五、经费
各参赛单位费用自理。
十六、其它
（一）本规程解释权、修改权属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（二）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重庆财经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2025年3月17日

